原福建省省委常委秘书长陈少勇包庇下的“贪污”集团
一杯清水因滴入一滴污水而变污浊、一杯污水却不会因一滴清水的存在而变清澈。   
中央纪委对我们信件非常重视、急时“七次”将信件转向中共省纪委，中共省纪委也对我们的信件很重视、“七次”将信件转向漳州市纪检监察机关，到漳州市却石沉大海、没有任何消息。（被举报人利用天高皇帝远的优势、鱼肉百姓，镇、区、市沆瀣一气、一手遮天。当有大量证据找到他们时，他们一是拖，二是糊弄，三是包庇，四是不想受理。）
（ 举  报  信 ）
敬爱的：中共、中央领导
我们是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天宝镇珠里村村民，近年来目睹天宝镇党委书记苏国伟严重违法乱纪行为，十分愤怒，多次举报，引起检察、法院的重视，但苏国伟丢卒保车推出一个小爪牙林文成定罪，又以镇政府名义干扰办案，把林文成大量贪污罪压缩为只贪污“粪坑款”判缓刑了事。为维护国家、集体、农民合法财物，为受害村民讨回公道，我们再次举报苏国伟问题：
原漳州市芗城区天宝镇珠里村党支部书记林文成与原福建省省委常委秘书长陈少勇，他们双方有亲戚关系，又结成呼朋引类，有密切关系，做出无法无天严重犯法行为、目无法纪、权力大于法律、做出伤天害理的行为。 
（一）苏国伟（现任天宝镇党委书记）和林文成、林宝山，呼朋引类、利用手中权力、原有天宝公社办畜牧场，土地面积五十多亩，胆敢私自出卖金峰工业开发区，卖出七十多亩、多出了二十来亩地“卖出七十多亩地没有公开公布、卖出的土地款不知去向”。
（二）违法倒卖村民被征收耕地的31.7亩安置地。由于镇政府多次征圈本村土地，村里土地大量减少，许多农民缺房户需建房（其中住房人均不到5平方米的有很多户、且都是危房），镇政府领导与村干部欺骗农民要将31.7亩的安置地给农民建房子。但有个条件，要征用建房户一些田园才能拿到安置地。但田园一次次被圈划去高价卖掉，缺房户无法拿到安置地建房。后来村民才知道镇政府和村委会将本村农民“安置地”高价倒卖掉。
（三）林文成敢违法建设、侵占集体土地、主要有苏国伟镇党委书记保护。“林文成、林宝山违法将村财砖瓦厂土地4.8亩占为己有、抢建商业店铺，镇书记苏国伟明知不管。违法给城市干部买地建房，从中得利，如漳州市政府宗教局领导干部罗耀聪在我村买地一片，建房十二套。”
（四）苏国伟自从来到天宝镇任职，计划生育放宽、至今全天宝镇超生子女非常多、乱罚款、有超生一胎处罚3万元等，有和他同条路线人的亲人、一对夫妇生育五胎五个子女、真正罚款五千元。滥用职权、违法违规。
（五）贪污救灾扶贫款七十多万元，有事实根据：在于1999年农历11月15、16、17日，此3日的夜间，天空降落大霜，所有香蕉全部被冻死，我们珠里村绝大多数村民依靠香蕉收入。党和人民政府确实是无限关怀灾区公民困难，为此、在于2000年春季，上级人民政府有拨出救灾款到珠里村。当时，村长林胜利，有发出通知各村村民小组会计员到村委会开会，村长有在会议上言明宣布，去年咱村村民受灾、香蕉全部被霜冻死，上级政府有拨救灾款到咱村，“此款是救灾扶贫款、是无期无利息的贷款，今后政府要收回不收回我不知道。”当时，有发放救灾扶贫款表格给各小组会计员，村长有指示，各小组的村民、户主填写在表内，金额大户写每户2000元，中每户1500元，小每户1000元，全村有五百多户，每户平均有1500元，合计约70多万元。各小组会计员依照村长的指示，将救灾扶贫款内写户主姓名金额填写后，各户户主签名盖手印。救灾扶贫款手续完成，及时送交村委会村长，十几年过了没发放此款到各户村民。“救灾扶贫款”就这样被匿贪。
（六）侵占上级下拨水灾救灾款。本村地靠江边，常有水淹。镇党委书记苏国伟扣下20万救灾款多年，至今村民没有领到水灾救灾款。 
（七）林文成、林宝山贪污本村村民建楼房款264000元，有如下几点证据可以证明事实：（1）在于2000年村规划优良农地“东洋山”三十余亩，首先村民基建楼房四十八套，每套交5500元，二十六万四千元，村委会没有收入此款，林文成、林宝山贪污己有。（2）村委会规划此小山建新村，此山高6米、低1米外，30多亩地难预算，土载出售机砖厂，本村村民需要土填香蕉园用现金买，整个山的土出售金额难预算，出售此款村委会没有收入，全部被被举报人贪污。（3）芗城区纪委有查出确凿证据。“确凿”
（八）敲诈勒索私人资金额巨大：林文成、利用手中权力，非法自称收保护费，有如下几点根据可以证明事实，“（1）金峰工业开发区，在于2005年7月来后巷村和珠里村征收优良水田耕地开发，到2006年9月建工厂。（2）林文成没有经过合法审批准手续，利用手中权力，特派出支部委员林文昌，长期住此开发区内收保护费。（3）汽车有运建材料进入开发区内要交保护费，载沙每车交10元、石头每车交30元、水泥每车交50元、钢筋每车交120元。（4）每月只有发出二千给林文昌工资。（5）保护费收一年半时间18个月，总收金额巨大难于预算、全部归林文成己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明文规定。（6）芗城区纪委有查出确凿证据。
（九）几年来，他们强征划走农地317亩，高价出售，只给农民每亩赔3万余元，而村委会又向农民每亩抽成4000元，不知那里去，据知情财务人员说：买来卖去，不符13亩，每次征地，镇政府自己说了算，农民如有异议，便派很多人到田里摧毁果树、菜蔬。
（十）陈怡和天宝镇副镇长兼纪委书记及任天宝镇珠里村征迁土地指挥部总指挥，在任总指挥期间、没有经过村民签约赔偿条款就以“开发”为名，暴力摧毁村民承包果园，还伤害农民群众，让村民损失惨重、让村民有冤无处诉、让村民要告无门，有法变成法律失效。陈怡和公然以领导人身份恶狠狠地对村民说：“你们尽管去上访，最后案件还要转廞到我们镇政府，没用”。这和区纪委副书记陈梅娜说的是一样。区纪委副书记陈梅娜在对群众举报、及时不处理、还公然说：“中央纪委没有用”这有录音为证。
（十一）林文成非法侵占本村竹林生态园地300多亩占为己有，并雇工毁坏其竹林100多亩。
（十二）偷刻私章，代人签名，造假花名册，冒领村被征收耕地赔偿款120多万及村民被征收耕地的果树赔偿款10多万元。
（十三）上级政府拨款到珠里村建公共厕所款被林文成贪污，有如下几点证据可以证明事实：（1）上级政府有关机关部门、有拨款到芗城区各村民委员会建公共厕所，全芗城区农村各村百分之九十九有建公共厕所。（2）上级政府有拨出建公共厕所款到珠里村委会三次十一万元，林文成贪污、没有建公共厕所。（3）村民们在于2007至2008年间提出控告，经芗城区纪委查出此款是被控告人林贪污。
（十四）原镇党委书记沈龙顺在职期间，曾拨下10万元往玉尊宫准备建一个“望蕉阁”，但是“望蕉阁”没有下落，10万元也不知下落。数多罪状等。。。。。。。。
在林文成被捕后、苏国伟公然以镇政府名义干扰法院办案。首先是将林文成等村干部的大量贪污罪行压减，使他们贪污上千万元的十几条问题压为一条：贪污上级拨下的粪坑费625࠶0元。法院无意中露馅，竟将镇领导干扰的事写入判决书，称：“中共天宝镇党委出具报告：说林文成任书记工作成绩显著请求对被告人林文成从宽处理。”这是不打自招，贪污集团里互相包庇，把数罪弃掉留一小罪，再“从宽处理”，可见苏国伟害怕林文成揭露他们之间的勾结。
以上情况敬请上级领导继续侦查，把苏、林在原福建省省委常委秘书长陈少勇保护下形成多年的贪污集团内幕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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